
1.每年年初，由文物征集工作组收集信息，对本年度征集方

向和征集目标做出科学、合理的规划，拟定年度征集计划。年底，

文物征集组对本年度的征集工作做出总结，提交文物征集办公

室，并将征集中的所有相关材料建立成完善的档案资料，一式三

份，分别由征集组、监督组和协调组保存。

2.文物征集组对拟征集对象进行初步筛选，填写《三苏祠博

物馆文物搜集记录表》，将拟征集的文物信息提交文物征集办公

室，由鉴定组和监督组进行征集前的初步鉴定和评估，出具征集

意见书，征集办公室确定文物资料征集方案。

3.文物资料征集方案确定后，报请三苏祠景区管委会，由管

委会讨论通过，形成最终意见，方可实施征集。

4.对所有征集的文物资料，先由本馆鉴定组进行初次鉴定，

再由四川省文物局组织的文物专家鉴定组鉴定，鉴定真伪和价值

区间范围，形成鉴定意见。

5.征集文物入库前，必须具备征集组提供的《三苏祠博物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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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搜集记录表》《三苏祠博物馆文物资料征集基本信息表（具

体名称）》；鉴定组提供的《三苏祠博物馆文物资料详情表（具体

名称）》《三苏祠博物馆文物资料鉴定意见书（具体名称）》；监督

组提供的《三苏祠博物馆文物资料征集审定表》《三苏祠博物馆

文物资料征集财务报表》《三苏祠博物馆文物资料征集律师意见

书 协调组负责所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征集中的协调工作，最

终汇总为《三苏祠博物馆文物资料征集报告》。提交三苏祠博物

馆审定后，征集办公室所有人员在《三苏祠博物馆藏品入库清单》

上签字生效，正式入库。所有征集过程中的资料凭证一式三份，

分别由征集组、监督组和协调组保存。

6.三苏祠博物馆向自愿捐赠者颁发《三苏祠博物馆收藏证

书》。颁发证书按捐赠者捐赠物性质，分为文物收藏证、资料捐

赠证、接收凭证三类。该证书由征集办公室审核同意后颁发，并

保留副本。

７.根据博物馆相关规定，办理征集文物登记的接收、入藏

手续。对于收购入藏的文物做好固定资产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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